
花蓮縣新城鄉新城國民小學定期評量命題暨審題機制實施要點 
114 年 2 月課發會議修訂 

                                                                              114.11.20 更新數據 

    

一、依據： 

（一）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評量辦法。 

（二）花蓮縣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評量補充規定 

 (三) 花蓮縣政府 114.11.14 府教課字第 1140226650 號函辦理。 

二 、實施目的： 

（一）落實教學評量結合，提昇學生學習成效。 

（二）提昇命題客觀性並建立命題管控機制，提昇教師評量之專業。 

（三）確實執行審題機制及迴避保密原則，以提升定期評量試題品質、維護評量之

公平性。 

三、實施要項： 

(一) 定期評量次數： 

1.每學期各年級辦理期中、期末兩次，評量日期依行事曆辦理。 

2.一年級第一學期上學期期中評量進行國語及數學領域動態評量闖關。 

（二）命題原則： 

1.注意配合學習目標、學生能力。 

2.注意題目之廣博性、題項之多元性。 

3.勿抄襲坊間參考書、題目勿外洩，確實遵守保密原則。 

（三）命題範圍： 

學年該領域任教老師依教學進度協調決定，以課本及習作為參照範圍。 

（四）命題內容： 

1.除紙筆評量外，宜採多元評量，兼顧領域學習目標及教學內容之要項,以了

解學生的學習歷程和成效。 

2.在語文領域英語科評量中已包含口試配分 10%的狀況下，除語文領域英語

科部分外，其餘所有領域所有科目，均加入該科目總配分 5%~10%的素養導

向相關題目，以增強學生閱讀素養以及閱讀理解之能力。 

(五) 命題原則： 

1.人員：由學年或領域授課教師輪流命題，詳如(附件一)。 

2.版面：電腦文書軟體編輯，以 B4紙張大小輸出為原則。 

3.配分：滿分為一百分。 

4.繳交項目： 

  (1)試卷:以雙面印刷。 

  (2)審題紀錄表。(附件二)   

（六）繳交日期：如試務期程表 

（七） 版面格式：詳如試卷命題通知(附件三) 



1.橫式考卷標頭(請直接複製使用)：花蓮縣新城國小 114 學年度第一學期○

年級○○領域期中定期評量試卷 

2.直式考卷標頭(請直接複製使用)：花蓮縣新城國小一一四學年度第一學期

○年級○○領域期中定期評量試卷 

3.請加上命題範圍及命題教師，如：第一單元~第二單元(命題教師:000)。 

4.每大題請標註大題總分，如：是非題：每題一分，共十分。(請勿出現小

數點計分) 

5.試卷命題內容若為注音體，建議使用常用的注音字體，或命題光碟內所提

供的注音體。 

6.各年段各領域的命題，請命題教師完成命題後，自行檢核配分、錯別字、

概念主題是否重複、考國字和注音要在句字或文章中考，最後將試卷交一

份給同年段領域的老師檢核。 

7.請在考卷內加入組距表格(請放置於考卷最後面) 

（八）審題機制： 

1.依據：以編製測驗與評量的學理、課程和教學內容、學生認知能力發展狀

況等，訂定客觀合理的審題標準，公平公正公開地審查試題，兼顧迴避及

保密原則。 

2.審題人員及方式 

 (1)同年級同領域教師或同年段同領域教師(該年段只有一位任課教師)，擔

任試卷初審人員。 

 (2)教學組、教務主任及校長擔任試卷複審人員。 

 (3)審題時間：依「試務工作期程」排定時間。 

(九) 試卷印製及題庫建立： 

1.試題最後修正版之電子檔寄教學組電子信箱，以利學校題庫之建立。 

2.試題最後修正版之紙本試卷自行印出，由教學組統一印製。 

(十) 定期評量作息及監考： 

按當日班級課表之任課老師擔任監考教師；甲乙二班交換監考。 

     (十一) 迴避原則: 

命題及審題教師迴避子女就讀年級之命題及審題工作，得由教務處安排其他

年級之命審題；或於下一學年度增加命審題次數。 

四、附則： 

(一) 試卷審查後需調整之試卷將予退回，命題教師修改後於隔日中午前提交。 

（二）本實施要點經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實施，修正時亦同。 

 

       

 



花蓮縣新城國民小學   學年度   學期期   評量範圍命題教師分配表 

年級 科目 命題老師 命題範圍 

一年級 
國語文 

    
數學 

二年級 
國語文     

數學     

三年級 

國語文      

數學      

英語     

自然     

社會     

四年級 

國語文     

數學     

英語     

自然     

社會     

五年級 

國語文     

數學     

英語     

自然     

社會     

六年級 

國語文     

數學     

英語     

自然     

社會     

附件一  



               花蓮縣新城國民小學 114學年第   學期 

             期   評量試卷檢核表     年級： 領域： 

 

項目 檢核事項 負責人簽名 

 
 
 
 
 
 
 
 
 

 

命題 

□試卷抬頭內容與編排，有依照教學組公布之格式 

□命題以課本、習作和上課內容為主。 

□試卷圖片清晰，容易閱讀。 

□配合學生年段需求，評卷字體加列注音。 

□試卷題型多元，有 4 種以上。 

□試卷內的連鎖題型總配分不超過( )分。 

□每小題型配分 1-4 分，總分為 100 分。 

□各題的題意明確，內容無錯別字。 

□本次評量範圍各單元的配分適當。 

□未直接引用坊間出版社之命題光碟或練習卷。

□未使用本試卷做為學生複習卷之使用。 

□素養題：共( )題。 

□挑戰加分題：5 分(以加滿 100 分)為上限。 

 
 
 

 

命題 

教師： 
 
 
 
 

 

送出 

時間： 

 
 
 
 
 
 
 

審題 

 

□試卷標題的學年度、領域別、班級別皆正確。 

□配合學生的年段需求，評卷字體加列注音。 

□試卷圖片清晰，容易閱讀。 

□試卷題型多元，有 4 種以上。 

□每小題的配分為 1-4 分，總分為 100 分。

□各題的題意明確，內容無錯別字。 

□題幹與題目沒有跨欄或跨頁。 

 

審題 

教師： 
 
 
 
 

 

送出 

時間： 

       1.  非選擇題的統整性題型，能避免學生以猜題方式作答，請多加運用。 

       2.   素養題，排版時請在標題用粗體字+畫底線，並括號(素養題)以利辨識。 

 

 

附件二  



花蓮縣新城國民小學 114 學年度第   學期期   評量命題通知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年 月 日 

星期  

8：40~9：20 9：30~10：10 10：30~11：10 

國語 自然科學 英文 

 年  月 日 

星期  

第一節 第二節  

8：40~9：20 9：30~10：30  

社會 數學  

命題注意事項： 

１． 試卷請於 114 年 月 日  前繳交，電子檔一份（請傳送至教學組信箱

lisin123work@gmail.com，收到會回覆確認。）。 

２． 橫式考卷標頭(請直接複製使用)：花蓮縣新城國小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年級○○領域

期中定期評量試卷 

３． 直式考卷標頭(請直接複製使用)：花蓮縣新城國小一一四學年度第一學期○年級○○領

域期中定期評量試卷 

４． 請加上命題範圍及命題教師，如：第一單元~第二單元(命題教師:000)。 

５． 每大題請標註大題總分，如：是非題：每題一分，共十分。(請勿出現小數點計分) 

６． 試卷命題內容若為注音體，建議使用常用的注音字體，或命題光碟內所提供的注音體。 

７． 各年段各領域的命題，請命題教師完成命題後，自行檢核配分、錯別字、概念主題是否

重複、考國字和注音要在句字或文章中考，最後將試卷交一份給同年段領域的老師檢核。 

８． 因每部電腦字型不一，請老師繳交電子檔外另繳交紙本試卷一份。 

９． 請在考卷內加入組距表格(請放置於考卷最後面) 

１０． 評量試卷檢核表請至學校群組下載列印並確認簽完名後繳交至教學組，請於試卷命題

時間內完成。 

 

 

 

 

 

 

 

 

１１． 考卷檢核流程為：教師完成試卷命題(勾選檢核表符合項目，並配合審題意見修正試卷) 

－＞教學組收電子檔、試卷樣張及評量試卷檢核表(  )三－＞命題教師到校長室校對考卷

並簽名(  )四－＞校長審視(   )－＞考卷印製及分箱( ) －＞ 期中考試(   ) 

附件三 

 
  

 


